
漳州市交发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诏安分公司市场化用工人员招聘公告

一、公司简介
漳州市交发工贸集团有限公司诏安分公司于2025年4月成立，为漳州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下属漳州市交发工贸集团有限公司的分公司，主要负责诏安横山剩余土石方平整项目。
二、项目简介
诏安横山剩余土石方平整项目位于诏安县城66°方位(金星乡田朴村、院前村管辖),直距约9.0km处的横山一带,占地面积0.1866km²(约280亩)，项目场地平整剩余土石方量评估总储量约366万m³,其中花岗岩矿石（中风化粉砂岩）储量约153万m³,风化层砂包土（渣土）约213万m³。
三、招聘岗位及要求
1.本次招聘岗位共6个，招聘人数共7人，具体条件详见《漳州市交发工贸集团有限公司诏安分公司市场化用工人员需求信息表》。
2.招聘岗位所需专业须以主修专业报名，学历学位证书所示专业名称应与报考岗位专业需求一致。专业目录以《福建省机关事业单位招考专业指导目录（2025）》《研究生招生学科、专业代码册（2022年9月）》为准。
3.应聘条件中年龄计算截止时间以招聘公告发布之日为界限计算。
4.应聘人员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及相关专业资格证书必须在参加招聘岗位面试前取得。
四、招聘条件
（一）基本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3.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行；
4.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符合公务员录用体检标准；
5.符合岗位要求的资格条件和工作能力。
（二）不得报名情形
1.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员或曾被开除公职的人员；
2.被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的人员；
3.尚未解除党纪、政纪处分或正在接受纪律审查的人员；
4.涉嫌违法犯罪正在接受司法调查尚未做出结论的人员；
5.在各级各类公务员、事业单位、国企公开考试中因违规违纪行为被记入考生诚信档案，且记录期限未满人员；
6.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其他情形；
7.其他不适合从事招聘岗位条件工作的人员。
五、招聘程序和方法
（一）报名起止时间
2025年8月12日上午8：00至2025年8月21日下午18:00（工作日期间报名）。
（二）报名方式及报名材料
1.报名方式：采取现场报名，符合条件的应聘者携带报名材料原件和复印件，并将复印件按顺序整理，到报名点提交材料。报名点：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九湖镇木棉村后壁山439-3号交发工贸集团一楼党建人事部(联系方式：18159713173)。
2.报名材料：
（1）应聘登记表(下载附件填写完整并附近期免冠照片，双面打印)；
（2）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3）符合岗位要求的毕业证、学位证，学信网上认证的学历证明，取得境外学历学位证书的应聘者应同时提供由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
（4）专业技术职称、职（执）业资格等相关证书。通过考试但未取得证书的，提供由相关部门出具的成绩单及是否通过考试的结论；
（5）相关工作经历、工作经验的佐证材料。(提供聘任书或劳动合同、当地人社部门盖章的社保缴交证明、所在单位人事部门提供的具体岗位工作证明等相关佐证材料)。
3.应聘者所填报的报名信息、联系方式应当准确无误，确保通信顺畅，如因联系方式有误等原因而影响招聘面试的，后果由应聘者自行负责。
（三）资格审查
1.资格初审。交发工贸集团将对应聘者的报名材料进行资格初审，资格初审合格的取得面试资格（资格初审结果将在应聘者报名当天告知，对资格初审有异议或需要补交报名材料的，须在2025年8月21日18:00前提交，逾期不予受理）。
2.资格复审。在面试结束确定拟聘用人选后进行资格复审（资格复审结果一般将在当天告知面试者，对资格复审有异议或需要补交材料的，须在资格复审当天18:00前提交，逾期不予受理，资格复审不通过或放弃资格复审的，可在同一岗位面试合格中按面试成绩由高到低依次递补）。
3.应聘者应认真阅读本次公开招聘工作的有关规定，核对本岗位招聘条件，对所提供的资料与招聘岗位条件设置要求是否相符自行判断。资格审查贯穿全招聘流程，应聘者提交的报名信息应当真实、准确，提供虚假信息的，一经查实，即取消面试（聘用）资格。
（四）面试
1.采用非结构化面试方式，面试不设置最低人数门槛。
2.面试成绩总分为100分，合格分为70分，未达合格分者不予聘用。
3.面试成绩按面试评委去掉一个最高分、一个最低分后的平均值四舍五入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确定。
4.面试的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五）确定拟聘用人员
拟聘用人选名单以岗位招聘人数1:1比例，从面试成绩合格线以上人员中从高分到低分排名确定。若面试成绩出现相同的，采取加题面试的方式确定拟聘用人选。若有放弃拟聘用人选资格的，可在面试成绩达到合格线并通过资格复审的应聘人员中，按面试成绩由高分到低分依次递补。
（六）体检和政审
1.体检：按照有关规定组织拟聘用人选进行体检，体检标准参照公务员录用体检标准执行。体检费用由应聘人员自理。拟聘用人员对体检结果有异议的，必须在5个工作日内提出复检申请；可视情况组织复检，并以复检结果为最终体检结论。
2.政审:由交发工贸集团对体检合格的拟聘用人选进行审核，应聘人员需提供无犯罪记录证明、个人征信证明、无失信证明及交发工贸集团要求提供的相关材料，如发现弄虚作假情节或存在不得录用的问题，取消其录用资格。
（七）公示与聘用
拟聘用人员名单通过漳州市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官网进行公示，公示期为五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按有关规定和程序办理聘用手续。
六、薪酬待遇
市场化用工人员实施以业绩为导向的市场化薪酬机制，薪酬待遇按公司相关规定执行，与业绩考核结果挂钩。
七、其他
1.应聘者所提供的个人信息资料不退还，公司将予以妥善保管。
2.应聘者须确保本人手机畅通，以免招聘信息无法接收。凡因应聘者个人原因导致无法联络本人及未在规定时间、地点参加资格审查或面试的视为自动放弃。
3.未按要求参加体检或体检不合格的、政审不合格的、公示结果影响聘用的、在规定时间内无正当理由不按时报到的，将取消聘用资格。由于上述原因出现的岗位空缺或拟聘用人选主动放弃的，依据同一岗位面试合格且通过资格复审人员的面试成绩由高到低依次递补，递补人员需严格履行体检、政审、公示等有关程序。
4.未尽事宜，以漳州市交发工贸集团有限公司党建人事部解释为准。
八、联系方式
1.联系部门：漳州市交发工贸集团有限公司党建人事部
2.联系电话：18159713173
咨询时间：法定工作日（星期一至星期五）
[bookmark: _GoBack]上午：08:30至12:00
下午：14:30至18:00
3.联系地址：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九湖镇木棉村后壁山439-3号交发工贸集团一楼党建人事部。

附件：1.漳州市交发工贸集团有限公司诏安分公司市场化用工人员需求信息表
2.应聘登记表



漳州市交发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2025年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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